
 

 

論強制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的合憲性 

柯格鐘**
 

<摘要> 

我國司法院大法官先後在 1993 年與 2012 年作成釋ԅ第 318 號與釋ԅ

第 696號解釋，針對所得稅法第 15條第 1，強制夫妻應合併申報所得稅

的規定，認為此規定目的係為減少稅捐申報與稽徵件數，節省徵納雙方費用，

故未違憲Ȅ依本文研究意見認為，強制夫妻應合併申報所得稅者，涉及強制

納稅義務人應向稅捐稽徵機關申報個人所得之稅捐資訊，與強制配偶應先向

納稅義務人ත露有關個人所得的稅捐資訊，再由納稅義務人一併向稅捐稽徵

機關申報等層面的問題Ȅ前者強制納稅義務人應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所得稅

捐資訊之協力義務，依據比例原則加以檢驗應屬合憲Ȅ但後者強制配偶應先

向納稅義務人ත露個人所得之稅捐資訊，才繼續向稅捐稽徵機關進行申報

者，違反比例原則ȃ平等原則及禁止婚姻歧視的客觀價值決定，侵害到配偶

依憲法第 22條規定所保障之稅捐資訊自決權，不具有正當性，從而應認為

不符憲法規範意旨Ȅ另ᄂ務上不應以Ϸۨ為要件才准許納稅義務人與配偶可

Ϸ開申報，應改以原則上准許Ϸ開申報，只有經納稅義務人與配偶雙方均同

意者，可以選擇合併申報Ȅ換言之，任何一方經由他方同意者才選擇合併申

報，只要一方不同意者，即不應強制夫妻合併申報所得稅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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